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
柔性执法工作规定（试行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gwz][bookmark: gwnh][bookmark: gwqh]第一条 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《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不予处罚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、从重处罚、不予强制清单》（以下简称“四张清单”）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参照《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柔性执法工作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渝环执法综发〔2025〕4号），结合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（以下简称区生态环境局）执法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工作规定。
第二条  区生态环境局拟作出不予处罚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、不予强制的行政决定，适用本工作规定。
第三条  对有关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（以下简称违法行为）作出不予处罚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、不予强制的行政决定，应当执行以下规定：
（一）遵循依法审慎、程序合法、比例适当的原则；
（二）以事实为依据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政相对人主观过错等因素；
（三）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上位规范性文件和“四张清单”规定的情形实施。
第四条  在行政执法中，结合以下因素，综合判定案件的违法情形：
（一）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以及社会影响程度；
（二）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程度；
（三）违法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或者手段；
（四）违法行为危害的具体对象；	
（五）行政相对人是初犯还是再犯；
（六）行政相对人改正违法行为的态度、所采取的改正措施及所取得的效果。
第五条  对符合不予处罚条件的违法行为，应当加强督促指导，确保违法行为整改到位。对现场检查时违法行为未立即整改到位的，应当下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，依法责令当事人立即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，并督促当事人现场签署《承诺书》（一式两份，区生态环境局和行政相对人各持一份）。
第六条  违法行为符合“四张清单”规定的不予处罚情形且行政相对人在立案前签订《承诺书》的，可以不予立案；不予立案的，应当制作《不予立案审批表》，按程序审批。
对已立案案件，发现违法行为符合不予处罚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、不予强制情形的，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终结后提出具体建议，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并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。
因行政相对人故意隐瞒违法事实、提供虚假证据等原因，导致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出不予处罚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、不予强制决定的，原行政决定应当依法撤销，并由调查人员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启动调查处理程序。
第七条  对不予处罚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、不予强制的行政相对人，应当及时给予教育指导。
第八条 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上位规范性文件对不予处罚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、不予强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第九条 本工作规定由区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条 本工作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.承诺书
          2.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不予立案审批表




附件1

承诺书

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：
你局执法人员     、     在    年    月    日的监督检查中发现我（单位）存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违法行为，执法人员已向我（单位）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，并要求我（单位）改正（限期改正）。
我（单位）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，并自愿承诺：
1.立即予以改正；
2.在    年    月    日前改正，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送达你局。
若我（单位）未履行上述承诺，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签名或盖章：    
年   月   日

附：当事人身份证（营业执照）复印件。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。

附件2
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局
           不予立案审批表
	
案件来源
	□现场检查□非现场检查□投诉举报
□媒体披露□上级交办□有关部门移送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
	
案件编号
	

	案    由
	

	


当 事  人
	名称/姓名
	

	
	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/经 营者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/身份证件号码
	

	
	地址/住址
	

	
案情简介及
不予立案理由
	

	
承办人意见
	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承办科室  负责人意见
	

科室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

执法支队分管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  法制审核意见
	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
生态环境局
负责人审批意见
	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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